
 

 

有限責任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

會計業務相關人員甄選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依「合作社法」第 44 條及本社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。  

二、 甄選名額：正取一名，備取二名（備取得不滿額，備取資格有

效期限，自成績公告日起 6 個月內）。  

三、資格條件： 

 (一)公私立高中職學校以上商科或會計相關科系畢業，年滿 18 歲

以上。 

 (二)熟悉電腦文書處理（含 Word 及 Excel）及會計業務。  

四、報名日期：自本公告日起至 112 年 4 月 19 日中午 12：00 止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採網路通訊報名，將本社所需資料：個人報名履歷

表、身分證正反面、相關證照、良民證(亦可報到時核驗)及畢

業證書各一份，以 A4 紙張格式合為一個電子檔，檔名範例：王

大同合作社職員報名。寄電子信箱：

vv5649finger@gmail.com(收到資料會回覆，若未回覆，請來

電)，或親自送紙本資料至「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3 號高雄

高商員生消費合作社」。  

六、資格審查：個人書面資料審查合格者另行通知參加甄試，名單

並於 4月 19 日下午 17：00 公布於本校網站，審查資料概不退

還。  

七、甄選方式：口試。 

八、甄試日期：112 年 4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3：30—14：00

完成報到手續，14：00 聽從現場人員安排進行口試。報到地

點：本校第二棟(中正樓)一樓第二會議室。 



 

 

九、正取及備取名單於甄試後五日內公告於本校網站，正取新進人

員試用考核三個月，考核通過正式簽訂勞務契約。不適任者，

由備取遞補之。  

十、工作內容：每日上班工作時間 08：00—17：00。 

 (一)門市銷貨及協助處理庶務性行政工作。 

 (二)本校實習生之指導與管理。 

 (三)負責一般文書資料處理及歸檔工作。  

 (四)司庫業務。 

 (五)會計業務。 

 (六)其他交辦事項。 

十一、薪資待遇：三個月試用期間，薪資為基本工資。試用期滿，

表現及格，轉為正職，薪資新台幣 2.8 萬元整，上班午餐免費

供應；每年依照盈餘分配年終獎金，調薪與軍公教同步。其餘

勞、健保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十二、聯絡電話：（07）2269975＃1360 或專線 2266192 蔡經理 

  



 

 

有限責任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

個人履歷表 

姓 名  性 別 男          女  

聯 絡 電 話 ( ） - 生 日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通 訊 地 址  

照片 

戶 籍 地 址  

行 動 電 話  E - m a i l  

學歷(最高） 
校 名 系 所 別 學 位 修 業 起 訖 時 間 

   民國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

    民國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

    民國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

    民國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 

經 歷 
(曾任職機
構) 

工 作 單 位 起 訖 時 間 職 稱 工 作 內 容 

    

    

    

現 職     

證 照 

證 照 別 級 數 考 取 年 份 

  民 國   年  月 

  民 國   年  月 

  民 國   年  月 

 



 

 

身分證 

正面 反面 

相關證照 

正面 1 正面 2 

正面 3 正面 4 

  



 

 

 

畢業證書 

 



 

 

良民證 

 

 


